
格式一 

                    土地複丈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臺北市  地政事務所         案件補正通知書 

                    建物測量                         字第    號 

受文者 
    先生                    先生 
      （代理人               ） 
    女士                    女士 

                                                土地複丈 

主 旨：台端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申請        （收件              字

建物測量 

第     號）一案，經查尚有左列（　）事項須予補正，應於接到本通知之日

起十五日內，前來本所補正，逾期不補正者，予以駁回。 

    請補正事項： 

一、（ ）攜帶印章補辦認章手續（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二百零七條、二百六十七條

、二百八十條）。 

二、（ ）檢附委託書（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二百零五條、二百六十一條）。 

三、（ ）檢附建物使用執照及竣工平面圖以憑查對（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二百七十

九條）。 

四、（ ）檢附建照執照影本、法定空地分割證明（內政部訂頒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

割辦法第二條、第五條）。 

五、（ ）檢附土地合併協議書（地測量實施規則第二百二十四條）。 

六、（ ）檢附土地合併他項權利人同意書（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二百二十四條）。

七、（ ）檢附土地使用分區證明（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二百二十四條）。 

八、（ ）檢附地下室（防空避難室）協議書（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二百七十九條）。

九、（ ）檢附門牌證明（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二百八十八條）。 

十、（ ）檢附建築管理前建造之建物之主管機關證明文件或繳納房屋稅、水費、電

費憑證（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二百七十九條）。 

十一、（ ）檢附建物合併他項權利人同意書（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二百九十條）。

十二、（ ）檢附移轉契約書或其他證明文件（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二百七十九條）。

十三、（ ）補繳
土地複丈

建物測量費      元整（內政部訂頒土地複丈費及建築改

良物測量費之收費標準）。 

十四、（ ） 

十五、（ ） 

核定 

 承 

辦 

人 

 補正 

完竣 

日期 

 申蓋 

請 

人章 

 

第一聯：存承辦人、退件時併案存檔。 



 

                    土地複丈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臺北市  地政事務所         案件補正通知書 

                    建物測量                         字第    號 

受文者 
    先生                    先生 
      （代理人               ） 
    女士                    女士 

                                                土地複丈 

主 旨：台端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申請        （收件              字

建物測量 

第     號）一案，經查尚有左列（　）事項須予補正，應於接到本通知之日

起十五日內，前來本所補正，逾期不補正者，予以駁回。 

    請補正事項： 

一、（ ）攜帶印章補辦認章手續（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二百零七條、二百六十七條

、二百八十條）。 

二、（ ）檢附委託書（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二百零五條、二百六十一條）。 

三、（ ）檢附建物使用執照及竣工平面圖以憑查對（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二百七十

九條）。 

四、（ ）檢附建照執照影本、法定空地分割證明（內政部訂頒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

割辦法第二條、第五條）。 

五、（ ）檢附土地合併協議書（地測量實施規則第二百二十四條）。 

六、（ ）檢附土地合併他項權利人同意書（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二百二十四條）。

七、（ ）檢附土地使用分區證明（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二百二十四條）。 

八、（ ）檢附地下室（防空避難室）協議書（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二百七十九條）。

九、（ ）檢附門牌證明（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二百八十八條）。 

十、（ ）檢附建築管理前建造之建物之主管機關證明文件或繳納房屋稅、水費、電

費憑證（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二百七十九條）。 

十一、（ ）檢附建物合併他項權利人同意書（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二百九十條）。

十二、（ ）檢附移轉契約書或其他證明文件（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二百七十九條）。

十三、（ ）補繳
土地複丈

建物測量費      元整（內政部訂頒土地複丈費及建築改

良物測量費之收費標準）。 

十四、（ ） 

十五、（ ） 

核定 

 承 

辦 

人 

 補正

完竣

日期

 申蓋 

請 

人章 

 

第二聯：貼在申請書。 



 

                    土地複丈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臺北市  地政事務所         案件補正通知書 

                    建物測量                         字第    號 

受文者 
    先生                    先生 
      （代理人               ） 
    女士                    女士 

                                                土地複丈 

主 旨：台端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申請        （收件              字

建物測量 

第     號）一案，經查尚有左列（　）事項須予補正，應於接到本通知之日

起十五日內，前來本所補正，逾期不補正者，予以駁回。 

    請補正事項： 

一、（ ）攜帶印章補辦認章手續（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二百零七條、二百六十七條

、二百八十條）。 

二、（ ）檢附委託書（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二百零五條、二百六十一條）。 

三、（ ）檢附建物使用執照及竣工平面圖以憑查對（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二百七十

九條）。 

四、（ ）檢附建照執照影本、法定空地分割證明（內政部訂頒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

割辦法第二條、第五條）。 

五、（ ）檢附土地合併協議書（地測量實施規則第二百二十四條）。 

六、（ ）檢附土地合併他項權利人同意書（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二百二十四條）。

七、（ ）檢附土地使用分區證明（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二百二十四條）。 

八、（ ）檢附地下室（防空避難室）協議書（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二百七十九條）。

九、（ ）檢附門牌證明（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二百八十八條）。 

十、（ ）檢附建築管理前建造之建物之主管機關證明文件或繳納房屋稅、水費、電

費憑證（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二百七十九條）。 

十一、（ ）檢附建物合併他項權利人同意書（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二百九十條）。

十二、（ ）檢附移轉契約書或其他證明文件（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二百七十九條）。

十三、（ ）補繳
土地複丈

建物測量費      元整（內政部訂頒土地複丈費及建築改

良物測量費之收費標準）。 

十四、（ ） 

十五、（ ） 

 

                 主任： 

 

 

第三聯：通知
申請

代理人。    ※注意：辦理補正時請攜帶本通知書、私章及收件收據。 


